
图说平安

共护环境

近日，浙江省开化县，江西省德兴市、婺源县，安徽省休宁县四县（市）检察机关联系会

议召开，旨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协作。 通讯员 揭晓芳

安全出行

近日，泰顺公安交警大队四中队在辖区各主要路段清查小型轿车、货车等事故易发车

辆，以及闯红灯、未系安全带、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通讯员 赵建东

敲门行动

近日，湖州市吴兴区消防救援大队对辖区出租房集中区域开展“敲门行动”，提升群众

消防安全意识。 通讯员 沈燕斌

合作共建

近日，嘉善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汾湖水上运动中心，举行消防员招录共建签约仪式。

双方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共建消防人才培育和交流实践平台。 通讯员 孙丽

严格执法

近日，杭州市钱塘区消防救援大队执法人员在白杨街道一小区开展消防监督检查时，

发现该高层民用建筑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不符合资质，遂对小区物业立案处罚。

通讯员 顾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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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新闻 平安点滴

杜绝塑料污染

通讯员 张琳 应玉锦

本报讯“店里没塑料吸管了。”近日，某

饭店老板范某告知检察官郑婧，自己店里用

上了环保材质的吸管。

今年7月，龙游县检察院在对办理的案

件“回头看”时，发现部分餐饮店使用了不可

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

据悉，因塑料吸管在自然环境下难以分

解，2020年1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出台了“限塑令”。

“看着不起眼的小物件，却和百姓的生活

息息相关。”承办检察官郑婧说，该院随即开

展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检察官实地走

访调查，发现23家餐饮店及15家外卖平台

商家，仍在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吸管

及制品。

该院向行政职能单位发出检察建议，要

求联合其他相关单位，查处涉案餐饮门店，并

开展全面整治。

近期，郑婧等人带队对“限塑令”检察建

议整改情况“回头看”时，发现上述商家均已

整改。

规范政务公开

通讯员 陈浩

本报讯 近日，景宁县相关职能部门在收

到检察建议书后，对已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

作全面核查，对发现的问题已完成整改。

今年年初，景宁县检察院先后收到群众

反映，称自己为领取政府某项补贴上报的

个人信息，在政府部门网站上被原原本本

公开了。

该院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经过线索核

实、调查走访，发现当地在乡村振兴电商创业

技能培训补贴、80岁以上少数民族人口补

助、地质灾害避让搬迁过渡补助费等发放领

域，均存在公布公民详细身份证号、银行账

号、电话号码、家庭详细地址等情形，致使个

人信息处于他人随时可以获知的状态。

为此，该院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要求履行政务公开个人信息保护职

责，对上述违法公开个人信息的文件予以处

理；并在今后的工作中，注意保护公民个人信

息安全。

治理桥下空间

通讯员 何丽萍

本报讯“桥下空间这一管理‘盲点’得到

重视，对我们保护水环境非常有意义。”近日，

绍兴市柯桥区有关街道负责人说。

据普查统计，绍兴共有桥梁12060座，其

中柯桥区有桥5005座，包括文保桥57座、古

桥156座、普通桥4792座。

2022年初，柯桥区检察院开展“桥下空

间治理”专项行动，该院利用“互联网+技

术”，结合网格员定点巡查方式，发现辖区不

少街道桥梁桥下水域空间存在生态环境问

题：有的停放废弃船只，有的搭建围栏等，不

仅影响了水生态环境，还给过往船只通行造

成安全隐患。

该院第五检察部经调查取证，向相关属

地街道发出磋商邀请，提出磋商建议。

相关属地街道收到建议后，立即付诸行

动，并作有效整改。截至目前，各街道相继开

展了专项行动，相关问题已得到解决。

法检两长
“云开庭”

通讯员 吴烁烁

本报讯 近日，庆元县法院通

过远程庭审形式，公开审理一起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

该院院长黄明担任审判长独

任审判，县检察院检察长丁丰以公

诉人身份出庭支持公诉。因疫情

防控需要，被告人雷某在看守所内

通过远程视频参加庭审。

据悉，本案被告人雷某明知他

人借其银行卡用于非法资金转账，

仍提供本人银行卡，并从中获利，

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庭审中，雷某认罪认罚，案件当庭

宣判。

据了解，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案件近年来呈高发态势。庆元

县法院持续落实推进“断卡”专项

行动，严厉惩处犯罪；注重区分案

件性质及犯罪情节，结合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速裁程序，提升办

案质效，达到惩戒及教育的双重目

的；强化源头预防，利用“共享法

庭”“赶圩日”等，让法治宣传进社

区、进乡村，促使更多的人知法、懂

法、守法。

深夜“偶遇”
促执行

通讯员 易铁成

本报讯“站住别动！”前不久

的一天晚上，刚结束加班准备回

家的执行干警陈亮，突然在街头

喊话，只见他迅速上前截停并拽

住一名从足浴店里走出来的黄发

男子。

时间回到2021年 12月。陈

某因2.6万元借款到期未还被诉

至瑞安市法院。

2022年 2月，该院判决陈某

偿还借款2.6万元及利息。4月，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执行期间，陈

某父亲代陈某偿还了2.3万元，但

剩余款项被执行人陈某一直以各

种理由拖延履行。

经查询，陈某名下除银行账户

内有小额存款外，无其他可供执行

财产。法院将陈某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并发出限制消费令。

执行干警多次电话督促陈某

履行未果，今年6月便再次来到陈

某住所。谈话过程中，陈某态度傲

慢、言语嚣张。

执行干警见陈某对释法明理

无动于衷，果断拘传陈某至法院。

法庭上，陈某连声表示会积极配

合，主动联系申请执行人协商还款

方案，并答应于7月24日前履行

剩余欠款。随着还款日期的临近，

陈某却悄然失踪了。

前不久的一天，临近晚上10

点半，执行干警走在回家路上，匆

匆一瞥，竟发现从足浴店里出来的

男子正是陈某，于是就有了开头那

一幕。

经过一番交谈，陈某终于放弃

侥幸心理，当场履行剩余案款并缴

纳法院相关费用，案件顺利执毕。

法院还对陈某处以罚款1000元。


